附加頁
附加頁
[bookmark: _Hlk214274759]第3部分 —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的核證清單
[bookmark: _Hlk214275403]（請填妥清單載列所有有關的部分並附上證明文件及相片）

	[bookmark: _Hlk216364872]第3A部分 — 分間單位
（須就每個擬申請認證的分間單位核證本部分的第1至8項；如核證多於1個分間單位，請另行加頁填寫）

	分間單位（	[房號]	）


	項目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要求
	符合該項要求
（如符合請以P號標示，如不適用請以N/A標示）
	須提交的現狀相片／證明文件
（請於第4部分上載相片及於第5部分列出適用的證明文件，並夾附於本報告表）

	1
	最低內部樓面面積


	1.1
	分間單位內部樓面面積至少有8平方米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2段）

	   
	在第2部分(a) — 主樓宇單位及分間單位間隔圖
標示分間單位的內部樓面面積


	2
	最低高度


	2.1
	分間單位由樓面量度至天花板的高度至少達2.3米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3段）

	   
	標示有關高度的相片
（相片編號：   	）

	2.2
	分間單位由樓面量度至任何橫梁底面的高度至少達2米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3段）

	   
	標示有關高度的相片
（相片編號：   	）

	3
	消防安全


	3.1
	分間單位可在任何時間通往該樓層不少於兩條用作逃生途徑的樓梯（如主建築物在參照建築圖則上只設一道用作逃生途徑的樓梯，則不適用）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4.1(a)段）





	   

	

	· 請根據分間單位的建造及設計，核證項目3.2、3.3或3.4；不適用的項目請以N/A標示


	3.2
	主樓宇單位保留原有入口的防火門或更換為與原有防火門具有同等或以上耐火結構的防火門，並設有通往分間單位的共用走廊: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4.1(b)段）


	
	(a) 分間單位入口裝設配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門

	   
	配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門的相片
（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防煙門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b) 分間單位之間的牆壁由不可燃物料建造及具有防煙效能

	   
	間隔牆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不可燃間隔牆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3.3
	主樓宇單位原有入口的防火門被拆除或更換為耐火結構低於原有耐火結構的門，並設有通往分間單位的共用走廊：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4.1(c)段）


	
	(a) 分間單位的入口裝設具有不少於1小時耐火結構及配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防火門

	   
	防火門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防火門耐火及防煙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b) 分間單位之間的牆壁具有不少於1小時耐火結構及防煙效能

	   
	間隔牆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間隔牆耐火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3.4
	分間單位的入口門直接通向主建築物的公用走廊：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4.1(d)段）


	
	(a) 分間單位的入口裝設具有不少於1小時耐火結構及配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防火門

	   
	防火門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防火門耐火及防煙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b) 主建築物的公用走廊和分間單位之間的牆壁，以及分間單位之間的牆壁，均由具有不少於1小時耐火結構及防煙效能

	   
	間隔牆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間隔牆耐火測試／評估報告
其他證明（請註明）：   
		

	3.5
	如分間單位內設有明火煮食裝置，該裝置設置在符合《建築物條例》的獨立圍封廚房或獲得屋宇署及消防處批准的開放式廚房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4.1(h)段）

	  

	廚房的相片（相片編號：   	）

以下其中一項證明文件：
獨立圍封廚房：*間隔牆及防火門的耐火測試／評估報告或相關獲准建築圖則*（*刪去不適用者）
開放式廚房：相關獲准建築圖則
其他證明（請註明）：   	


	3.6
	分間單位內設有獨立火警偵測器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4.2段）

	   
	獨立火警偵測器的相片
（相片編號：   	）

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FS251）副本


	4
	荷載


	4.1
	分間單位支承其恰當承載力的荷載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5段）

	   
	結構評估報告

	5
	獨立廁所


	5.1
	分間單位內設有不少於1個圍封和經防水處理的廁所，供其佔用人專用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6(a)段）

	   
	獨立廁所、其間隔牆及門的相片
（相片編號：	 ）


	5.2
	獨立廁所設有水廁、盥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6(a)及(b)段）

	   
	水廁、盥洗盆及浴缸或淋浴花灑的相片
（相片編號：	）


	5.3
	獨立廁所經防水處理，不會對下層或毗鄰單位構成滲水妨擾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6(c)及(d)段）




	  

	以下證明文件（請選適用者）：
色水測試相片記錄
（相片編號：	）
濕度監測相片記錄
（相片編號：	）

除上述以外，可提供其他證明文件
（請註明）：   


	6
	廁所外的供水點及洗滌盆


	6.1
	在獨立廁所外設有不少於1個供水點及洗滌盆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7(a)段）

	   
	供水點及洗滌盆的相片
（相片編號：	）


	6.2

	供水點及洗滌盆附近的地方經防水處理，不會對下層或毗鄰單位構成滲水妨擾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7(b)及(c)段）

	   
	以下證明文件（請選適用者）：
色水測試相片記錄
（相片編號：	）
濕度監測相片記錄
（相片編號：	）

除上述以外，可提供其他證明文件
（請註明）：   


	7
	照明和通風


	· 請根據分間單位居住空間的建造及設計，核證項目7.1或7.2；不適用的項目請以N/A標示


	7.1
	分間單位的居住空間，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123F章）第30至 33條就照明及通風的要求

	   
	標示窗的尺寸的相片
（相片編號：	）

	7.2
	分間單位的居住空間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8.2段）


	
	(a) 設有至少一扇可開啟的窗，該窗玻璃表面面積至少達0.1平方米；及提供足夠的途徑通往室外

	   
   
	標示窗玻璃尺寸的相片
（相片編號：	）

	
	(b) 設有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 

	   
	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的相片
（相片編號：	）

機械通風設施通風評估報告







	· 請根據分間單位獨立廁所的建造及設計，核證項目7.3 或7.4；不適用的項目請以N/A標示


	7.3
	獨立廁所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36條就照明及通風的要求

	   
	標示窗的尺寸的相片
（相片編號：    	）

	7.4
	獨立廁所設有人工照明，機械通風設施及永久通風設施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8.3段）

	  
  
	人工照明、機械通風設施及永久通風設施的相片
（相片編號：	）

機械通風設施通風評估報告


	· 如分間單位內設有廚房，請根據廚房的建造及設計，核證項目7.5 或7.6；不適用的項目請以N/A標示


	7.5
	分間單位的廚房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123F章）第30及31條就照明及通風的要求

	   
	標示窗的尺寸的相片
（相片編號：	）

	7.6
	分間單位的廚房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8.2段）


	
	(a) 設有至少一扇可開啟的窗，該窗玻璃表面面積至少達0.1平方米；及提供足夠的途徑通往室外

	  
   
	標示窗玻璃尺寸的相片
（相片編號：	）

	
	(b) 設有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 

	   
	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的相片
（相片編號：	）

機械通風設施通風評估報告






	8
	獨立水錶及獨立電錶


	8.1
	分間單位設有由水務署提供的獨立水錶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9.2段）

	   
	獨立水錶的相片
（相片編號：	）

以下證明文件（如適用）：
水費單
安裝獨立水錶的完工證明書


	8.2
	分間單位設有由電力公司提供的獨立電錶

（相關要求見《實務守則》第4.9.3段）

	   
	獨立電錶的相片
（相片編號：	）

以下證明文件（如適用）：
電費單




補充資料（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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